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881）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由中國銀河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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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国国银银河河证证券券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行行使使““21 银银河河 Y1””发发行行人人赎赎回回选选择择权权的的 

第第三三次次提提示示性性公公告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于 2026 年

2 月 7 日披露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级债券（第

一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暨行使赎回权并全额兑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5），本公告为上述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完成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1 银河 Y1”）的发行工作。根据《中

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21 银河 Y1 设发行人赎回权，于 21 银河 Y1 第五个和其后每个付息日，

发行人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包括所有递延支付的利息及其孳息）赎回 21 银

河 Y1。 

公司决定行使 21 银河 Y1 发行人赎回权，即全部赎回 21 银河 Y1。 

公司将根据相关业务规则，做好21银河Y1后续信息披露及还本付息工作。 

特此公告。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2 月 25 日 


